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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工程学院

教职员工校内调动及转岗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教职员工校内调动和转岗工作，促

进人员的合理流动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，特修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校内调动是指教职员工在校内不同单位之间的

调动，转岗是指职工在不同岗位类别之间的流动，即在管理

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等岗位之间的流动。

第三条 校内调动及转岗应当遵循的原则

（一）统筹规划，统一调配的原则。根据工作的需要，

校内各类岗位由人事处统筹规划，统一调配。

（二）合理流动、人岗相适的原则。教职员工校内调动

及转岗要有利于优化学校各类岗位的人员结构，最大限度发

挥教职员工优势和专长，调动教职员工工作积极性。

（三）公开竞岗的原则。坚持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

择优。

第四条 调动及转岗的条件和要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，遵纪守法，爱

岗敬业，乐于奉献；

2.在现岗位工作期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；

3.身心健康，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；

4.具有岗位所需的政治面貌、业务（技术）能力和综合

素养。

（二）专任教师岗位条件

由非专任教师岗位转为专任教师岗位的，除具备基本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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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外，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热爱教育事业，坚持立德树人，具有良好的师德素养

和教育教学能力；

2.原则上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，所学专业原则上要与拟

从教学科专业相同或相近；

3.具有本科及硕士以上学位，符合当年本科专业招聘教

师的学历要求；

4.具备岗位所需的教学、科研能力，能够承担本学科教

学、科研任务，并需要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

第五条 调动及转岗的程序

凡因教学科研工作急需，或因成立新部门、机构调整、

单位减员等需要调配人员的，由学校研究决定后直接调配，

其他原因需调动及转岗的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1.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说明本单位的编制、现有人员状

况及设置岗位的理由和聘用条件。

2.人事处审核报学校批准后，面向校内在职人员发布岗

位信息。

3.申请人员填写《江西工程学院校内调动及转岗审批

表》，经所在单位批准后提交人事处。

4.人事处会同相关部门组织考核，择优确定拟录取人选，

报学校批准后，由人事处签发《调配通知书》并办理相关手

续。

5.教职员工在单位内部同类岗位之间的调动，应事前后

一周内报人事处备案。

第六条 凡校内调动（转岗）人员收到《调配通知书》

后，须在一周（对于任课教师，可根据教学情况而定）内办

完交接手续并上报人事处，人事处核准后介绍到新单位报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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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，按旷工处理。

未按规定办理校内调动（转岗）手续而擅自调动的，学

校将停发调动人员的工资，对不在岗位的按旷工处理。

第七条 党政干部调转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。调动

（转岗）人员在原单位科级岗位有任职的，所任职务自调离

之日起自行免除；如在本单位内部转岗的科级干部，其所在

单位应及时报告校党委组织部，由校党委组织部下发免职文

件。本单位内部科室之间其他人员转岗的，报人事处批准。

经学校任命或聘任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调动（转岗）手续。

第八条 辅导员校内调动（转岗）需报学生工作处审核，

并报分管校领导批准。

第九条 校内借调的人员，必须符合相关的岗位条件，

被借调人员相关单位同意后报人事处和分管校领导批准。借

调期满仍回原单位工作。

第十条 特殊人员的调整，由学校决定。

第十一条 校内调动及转岗工作原则上于每年 6 月、12

月集中办理，特殊情况由学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

第十二条 经人事处批准调动（转岗）的，工资和相关

待遇自批准之日的下月起按调入岗位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

法为准。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《江西工程学院校内调动及转岗审批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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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工程学院教职员工内部调动审批单

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
入校

时间

毕业

院校
学历 学位 职称

现 工 作

部门及

岗位

拟调入部门及

岗位

教职员

工申请

调动工

作理由

签 名：

年 月 日

调出单

位领导

意见

签 名：

年 月 日

调出单位分管

校领导意见
签 名：

年 月 日

人事处

审核意

见（学

历、学

位、职称

等情况）

签 名：

年 月 日

调入单

位领导

意见

签 名：

年 月 日

调入单位分管

校领导意见 签 名：

年 月 日

分管人

事副校

长审批

意见

签 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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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


	江西工程学院
	教职员工校内调动及转岗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